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第二十一屆裁判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紀錄 
 

日    期：民國 110年 11月 24日(星期三)下午 19時 

出席人員：蔡宗穎副召、劉文齡委員、余忠杰委員、周峻名委員、

楊建榮委員、徐文宏委員、黃省榮委員 

請假人員：無 

列席人員：無 

主席：羅勝群召集人  記錄：余忠杰委員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報告事項： 

三、 討論提案： 

 

壹●裁判訓練檢討： 

1. 余忠杰委員：課程沒有事先跑過一次流程，所以時間的掌控有的

課程超過時間、有的課程最後還要補充一些內容，明年可以做得

更好。身為總召，某些事項沒有親自聯繫，這也是未來總召應該

盡到的職責。 

2. 周峻名委員：課程結束時，為何時數不能馬上取得?就算辦在外

面，橋協也應該派人在最後一天來發時數，而不是事後處理。因

此未來沒有舉辦在橋藝中心，也要提早跟橋協連繫好，避免有溝

通上的問題致使時數沒辦法發。 

3. 徐文宏委員：橋協關於裁判訓練的 QA要重新詳細審核跟建置，

試著看有沒有辦法透過線上上性平的課程，這樣可以減低很多大

家增能的麻煩，但需要確認是否可以將線上的性平課程納入正式

的規章裡面，若寫在裡面，就算承辦人不同，也會接受。 

 

貳●制度卡審核問題： 

1. 明年的更新板，如附件 1，裁判組已開會投票通過核報秘書處施

行，此版本各委員皆看過同意。 

2. 羅勝群召集人：本次中華杯四強賽，山海隊使用的制度卡和上傳

的完全不同，但由於牌桌上都是朋友沒人檢舉，朋友在比賽上還

是需要遵從大會規則為佳，如果沒有使用上傳的制度卡就只能使

用大會提供的制度卡。 

3. 蔡宗穎副召：本次中華盃四強賽裁判，並未接到當場抗議，會外



賽輔助規則已寫明處理方式，故依照規則處理就好。 

4. 余忠杰委員、周峻名委員：制度卡問題照大會規則處理即可，如

果沒有人提出抗議就是正常進行比賽。 

 

參●競賽組與裁判組的責任分配問題： 

1. 蔡宗穎副召，未來也將擔任競賽組副召。 

2. 未來競賽與裁判組可以相互支援，也可以透過秘書處協調，兩個

委員會都可以派人到賽場確認是否有賽程問題或是裁判問題產

生，互相合作。 

3. 楊建榮委員：競賽與正點委員會、裁判委員會。兩者之間為合作

關係，兩個委員會之間人員應該有重疊才比較好，互相配合可以

產生 1+1大於 2的效果。 

4. 羅勝群召集人：代蔡宗穎副召說明競賽組規劃：會請各地橋會提

出名單做為競賽委員名單候選人，同時以便得知各地橋會的需

求。(裁判組各委員皆表示同意以上) 

 

肆●裁判組 2022規劃： 

1. 2022年度提名莊凱政加入委員會。莊凱政裁判介紹：中科院員

工、台大機械所攻讀博士中，莊凱政裁判做事穩重且細心，並且

願意花時間學習橋規相關內容，若加入裁判組，對裁判組是一大

生力軍，各委員皆表示無意見可以接受。 

2. 制度卡審核的重新規劃，因為人力調度問題，明年度的制度卡尚

未規劃如何收發與審核，此處在未來會議中會再重新討論。 

3. 2021年度由於代辦事項眾多，故開會頻率很高，每月接近 2次，

代辦事項逐漸完成後。2022年度開會頻會率降低，約 2-3個月一

次，除了裁判訓練會特別密集開會討論之外，其餘例行性的會議

頻率會降低。 

 

●下次開會內容與時間： 

1.第十次裁判組開會時間：12/21(二) 19:00 

2.裁判組明年度規劃 

3.賽場檢討與裁判報告 

 

四、 臨時動議： 

 

 

散會：下午 21時 



提案議題：權分賽及選拔賽的制度卡審查機制及撰寫語言增修調整 

提案日期：2021年 11月 06日(六)  提案時間：21:30 

提案人：蔡宗穎      會議地點：國聯旅行社 

出席人員：羅勝群，周峻名，劉文齡，徐文宏，黃省榮，余忠杰 未出席人員：楊建榮 

提案緣由： 

 自中華民國橋藝協會官方網站於 2021年 10月 06日公告制度卡相關事宜起，截至目前，

已在中曾盃橋士組，中華盃會外賽及初賽執行。從賽員的反饋意見中，可得知他們是贊同審查

制度卡，代表政策本身的立意沒有問題。不過，也提出不少由此引發的現象及問題，最主要的

有以下三點， 

1. 有些賽員繳交與攜帶的制度卡內容，與牌桌上做出的解釋不同。 

2. 有些賽員的年紀稍長，英文能力不足，請他人代筆後也無法對內容再做確認。 

3. 有些賽員對於審查機制的尺度感到疑惑，並未曾在參加國際賽期間被主辦單位要求修改，

他隊在賽前也並未提出補充詳細解釋的要求。 

上述現象及問題在這兩個月來，已造成中華民國橋藝協會，裁判委員會及賽員間的不滿情

緒逐漸升溫，相信這不是大家所樂見的景象，更不是本委員會的初衷。 

 

提案內容： 

1. 權分賽的制度卡，內容除了可以使用英文填寫外，亦可以使用國語(繁體中文)填寫，需要注

意的是不可中英文混雜填寫(除了原格式各區塊的標題除外)。 

另外，審查機制改為不審查。本委員會僅負責於時限內收集各隊的制度卡，確認數量，並

檢查是否有超量使用的特殊約定，將不提供各隊制度卡的審查意見。 

取而代之的是將制度卡提供給各隊於賽前閱覽，由各隊主動寄信向本委員會提出要求他隊

澄清不清楚的部分內容。本委員會再將此要求整理後，轉寄給被要求澄清的該隊，要求在

期限內回覆清楚且詳細的說明。假如該隊無法完成要求，本委員會在此階段將介入，必要

時得要求該隊不可使用該約定。 

註：此處的清楚詳細，應列出該(特殊)約定後的至少兩次再叫，但不僅限於兩次。 

    例如：1H-2NT; 3C~4H 及 (以 3C回答為例)1H – 2NT; 3C – 3D~4H。 

   當然，如果只有一次再叫即可清楚表達者，僅須列出該次再叫即可。 

 

2. 選拔賽(中華盃各組及青少年各組)的制度卡，僅能使用英文填寫，且本委員會將於繳交時做

實質審查，提供審查意見並要求限期回覆。 

  



表決結果： 

 通過，票數印象中是 5:1還是 6:0(羅勝群未投票)。 


